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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电贺郑丽文
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郑丽文复电习近平表示感谢

相关新闻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同茂大道416号 邮政编码：40112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50-0003 代号77-13 重庆晨报编辑部出版 重庆重报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康泰路99号 发行投诉：63735555 印刷质量投诉：62805041

总值班 廖伟 责编 黎伟 视觉 曹冬 耿士明 校审 黄颖 罗文宇 零售价：2元

重庆晨报公众号 @重庆晨报 新闻热线： 966966

10 月 17 日下午，“时代楷模”渝检护
“未”团队代表先进事迹分享会在荣昌举
行。荣昌区各乡镇、部门干部群众，以及政
法干警代表、教师代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人员等700余人参加分享会，从楷模中汲取
前行力量。

重庆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詹文
渝首先以《为了孩子，他们竭尽所能》为题，
介绍了渝检护“未”团队21年来从无到有、
成长壮大、迭代升级的发展历程。今年9月
荣获“时代楷模”称号的重庆检察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团队，主要从事办理涉未成年人案
件、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工作。自
2004年成立以来，该团队由1个“莎姐”青
少年维权岗拓展到45个维权岗，成员发展
到500余人。

梅玫、龚珊、唐焕然、吴波、李非白、孙文
静、王莉等7人是渝检护“未”团队中的优秀代
表。他们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讲述了坚持

“德法相伴、倾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感人故事。重庆首个“莎姐”青少年维权岗发
起人之一，大渡口区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
长梅玫分享了《我和孩子共成长》的故事。21
年前，因法庭上一个少年的哭诉，让梅玫有了

“为孩子多做一点”的朴素心愿。她说：“一路
走来，我深深体会到，未成年人保护不是可以

‘将就’的任务，而是必须将‘坚持最有利于未
成年人’的原则追求到极致的事业。”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副
主任龚珊以《为了孩子眼里的光》分享了工
作中的创新实践。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
分院检察官唐焕然是团队代表中最年轻的
成员，他讲述了《做护“未”领域的戍边人》的
故事。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
吴波以《在法治威严中传递温暖》为题，分享
了他扎根库区从事未检的工作体会。重庆
市九龙坡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副
主任孙文静以《守护迷途青春是永不放弃的
承诺》为题，讲述了帮助迷途少年的故事。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
主任王莉以《有家的孩子，像块宝》为题讲
述。从被守护到守护者，重庆市璧山区法院
法官助理韩丹讲述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的故事。

随后，《检察日报》记者、《方圆》杂志首
席记者刘亚，《当代党员》杂志社记者王雪也
讲述了她们的采访见闻和感受。每一位分
享人的讲述，不时激起热烈掌声。

接下来，渝检护“未”团队代表先进事迹
分享会还将在机关、高校、区县等基层单位
陆续开展。

21年如一日
倾情守护未成年人成长

“时代楷模”渝检护“未”团队代表先进事迹分享会在荣昌举行

作为重庆主流都市大报，重庆晨报
对渝检护“未”品牌的宣传，也可谓21
年如一日，并设立了《莎姐故事》专栏。

“首次采访那天细雨霏霏”

“21年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感
谢《重庆晨报》莎姐故事专栏、感谢重
庆晨报对莎姐品牌关心支持呵护，不
遗余力地宣传报道！”9月22日，中宣
部授予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
队代表“时代楷模”称号后，重庆市检
察院有关负责人在第一时间，发短信
向曾任重庆晨报法制新闻部主任的冯
超表达感谢。

冯超是当年率先报道“莎姐”事迹
的记者之一，获知喜讯，他心情如同老
友得偿所愿般激动与欣慰。

“当父母不管我，别人欺负我的时
候，你们在哪里？现在我犯了罪，你们
都出现了……”2004年的一天，在一起
未成年人抢劫案的庭审现场，涉案少年
在法庭上的哭诉，刺痛了大渡口区检察
院办案检察官梅玫的心。“除了办案，我
们能不能为这些孩子多做点什么？我
们能否想点办法减少未成年人案件的
发生？”接下来，梅玫和几名同事开始不
断地探索为单亲、失足青少年送去关
怀，提供法律援助等。

2004年8月的一天，时任重庆晨报
法制新闻部记者的冯超率先报道了梅
玫等检察官关爱帮扶未成年人的事
迹。冯超回忆：“第一次采访，我是从一
名受助者父母那里获得线索，就去采访
了梅玫等人。那天细雨霏霏，好不容易
才找到大渡口区检察院的老院子，雨滴
轻落，我认真地倾听着第一代‘莎姐’温
婉地诉说着她们的故事……”

2012年8月，重庆市检察院在全
市检察机关推广大渡口“莎姐”青少年
维权岗这一经验做法，三级检察院统一
设立了45个“莎姐”青少年维权岗。

2012年8月22日，重庆市检察院
联合《重庆晨报》，推出了一个新颖的法
治专栏“莎姐故事”。冯超至今仍清楚
地记得，首篇报道标题是《13岁？14
岁？这个问题关系孩子一生》。

“一经刊出，这篇报道就引发了读
者的好奇：年龄仅差1岁，法律后果究
竟有何不同？”回忆稿件细节时，冯超
娓娓道来。

2010年，四川少年沈小伟（化名）
参与抢劫。为核实其真实年龄，“莎姐”
检察官往返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与四川
省华蓥市，翻阅旧户口本、出生登记簿，
询问村委会工作人员，甚至找到了当年
的接生婆。为了核实沈小伟作案时是
否满14岁，检察官前前后后忙了数月。

1岁之差，法律结果天差地别。若
按错误的户籍信息，沈小伟作案时已年
满14周岁，应负刑事责任。但“莎姐”
检察官刨根问底，最终确认他作案时未
满14周岁，检察机关依法对他作出不
起诉决定。冯超感慨道，得知结果那一
刻，他突然明白，“莎姐”检察官办的不
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

“《莎姐故事》成为普法教材”

在重庆主流媒体的关注下，渝
检护“未”团队的事迹，渐渐为更多
市民、网友所知晓。时任重庆晨报
副总编辑熊远树回忆，在10多年时
间里，《重庆晨报》开设的“莎姐故
事”专栏共推出了 260 余期。随着
一篇篇法理情交融的未检故事见诸
报端，以案释法的效果广受好评，社
会反响超出许多人的预期。有的老
师把报纸收集起来，当学生们的法
治教材；有公益基金会看到报道后，
为未成年人提供援助；有家长专程
登门致谢，有孩子因此重拾信心。
这些专栏报道，成为当时青少年中

“最鲜活的普法教材”。
2016年，取材真实案例、由重庆

市检察院和《重庆晨报》共同编撰的青
少年普法系列漫画口袋书《莎姐讲故
事》第一辑正式出版发行。截至今年，
该套丛书已经出版到第三辑，累计向
全市中小学生赠阅数万册，成为深受
中小学生喜爱的读物。

之后，重庆市检察院还联合重庆
晨报发起了“群众最喜爱的‘莎姐’检
察官”评选活动，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如今，“渝检守未”已成为全国知名
的保护未成年人品牌。品牌内涵越来
越丰富。以“渝检守未”为平台，重庆市
检察机关正推动构建集惩治犯罪、教育
矫治、维护权益、预防犯罪于一体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体系，不断强化未
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上游财经-重庆晨报记者 杨圣泉

重庆晨报《莎姐故事》专栏
鲜活的青少年普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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